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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彰化縣鹿港地政所（75年） 
 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79年）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90年）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97年） 
 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測量課課長（98年） 
 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科長(103) 

 

 講課經驗 
 政府內訓講師班結訓。 

 內政部測量替代役測量儀器操作訓練班。 

 高普考建物測量法規訓練班。 

 彰化台中苗栗重測作業班 

 土地複丈測量作業及測量創新。 

 服務品質獎參獎作業分享。 

 

自我介紹 



簡報內容大綱 

 前言 

 建物測量實務研析 

 從相關法令及案例談建物測量 

 轉繪與實測應注意事項 

 結語 

 附錄 
 



測量好做!?不好做?!如何面對! 

您有無遇到難判斷或無法解決的
測量問題了嗎? 

您有過下列情形嗎? 
 林深不知處，只知身在此山中 

 建物平面圖難以繪製 

 自己發現錯誤並辦理更正 

 其他疑難雜症??? 

 

 

 

 



前言：建物測量演進 
 

 

 

 

 

人工繪製 
NT版 

建物測量系統 

(88年) 

NT新版 

建物測量系統 

(98年) 

WEB版建物
測量子系統 

免轉繪 

直接登記 

(未來) 



建物測量演進 

 廢止建築式樣之登載 
 本國式、西洋式、日本式 

 79年9月因應建築式樣多樣化廢止 

 縮短公告時間 

 30天縮短為15天(79年6月) 

 頒訂簡化程序之法令 

 建物位置及平面圖依使用執照轉繪 

 納入建築師、測量技師、地政士或其他與測
量相關專業技師為繪製人 
 

 



 建物測量10項原因 

 建物因新建、增建、改建、滅失、分
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更(門牌號勘查、
基地號勘查、自用住宅勘測、法院囑
託查封)者，建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得
依法向建物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申請，
就其位置、面積、基地號、門牌號等
實施測量或勘查，謂之建物測量。 



建物測量三種類型 

轉繪 

實測 

勘查 

•第一次測量 

•增建 

•第一次測量 

•建物複丈.. 

•門牌 

•基地號 



申請主體 

 一般原因 所有權人申請 

 合法建物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 

 建物因增建、改建、滅失、分割、合併或其他標示變
更者，得申請建物複丈 

 未登記建物申請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用。 

 未登記建物勘測或基地號勘查 

 特殊原因 非所有權人申請 

 司法機關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
物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建物測量 

 其他(代位申請) 



從建築法了解建物測量 

 

 

 

•建築法所稱建築物，為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
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
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建築法第4條  
 
•建築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營業爐灶、水塔、
瞭望臺、廣告牌、散裝倉、廣播、煙囪、圍牆、
駁崁、高架遊戲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
建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
昇降設備、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挖填土石方
等工程。 建築法第7條 



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應載明事項： 

   一、起造人之姓名、年齡、住址。起造人
為法人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二、設計人之姓名、住址、所領證書字號
及簽章。 
三、建築地址。 
四、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基地面積與建
築面積之百分比。 
五、建築物用途。 
六、工程概算。 
七、建築期限。 
 



  實務問題探討 

 雜項工作物可否申請測
量登記? 

 使用執照內僅載有長度
之雜項工作物(管線)受
理嗎？ 

 

 

 

 

 



建築執照類別 

一、建造執照： 
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
領建造執照。 

二、雜項執照： 
雜項工作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 

三、使用執照： 
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
請領使用執照。 

四、拆除執照： 
建築物之拆除，應請領拆除執照。 
                                                                                           建築法第28條 

                                                                                                          



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
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
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 

改建：將建築物之一部份拆除，於原建築基
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 

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
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
之修理或變更者。建築法第9條 

 

 

 



實務問題探討 

1.新建及增建之建物可否一次申請辦理
測量登記？ 

 

 

 

2.附不同時期課稅證明之舊有合法建物
需要標示不同時期之面積以供登載嗎？ 

 

 

 

 

 

 
新建1F 

增建1F 

增建2F 

 

 



 核發新建使照2樓建物， 其部分2樓在他人
他棟樓上申請轉繪測量登記。 

 兩棟門牌不同.所有權人不同(同公司) 

 原有1樓於其上2樓為新建、所屬門牌亦
歸於新建之鄰棟廠房 

 10號上之新建2樓無獨立出入門戶 

 2樓 
10-1

號 

 

 

1-2樓 
(10-1號) 

 

 
1樓 
(10

號) 

10號1樓 

(已登記) 

新建廠房
(綠色) 

93年11月4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5873號令 

 

 

1樓 
(10-1號) 

 

 



3種計算建築面積類型       

法院來函詢問：繪製成果中所稱最大投影面積
為建築技術規則中何種面積？  

  

1.建築基地面積 

2.建築面積 

3.樓地板面積 
 



特別建物 

 下列建物，在同一建築基地範圍內屬
於同一所有權人，供同一目的使用者
為特別建物： 
一、公有公用之建物。 
二、地方自治團體建物。 
三、學校。 
四、工廠倉庫。 
五、祠、廟、寺院或教堂。 
六、名勝史蹟之建物。 



建物登記特性 

 登記自由：建物所有權未強制登記 

 比照土地總登記程序辦理 
測量-公告-登記 

 合法建物始可辦理 



不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之房屋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59條規定：「新建之
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一、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
執照者。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無使用執照之
建物，無第279條第1項所規定之文件者。 



建物產權3種登記型態 

1.主建物登記 

2.附屬建物登記 

3.公共使用部分登記 



登記應備文件 

 登記申請書。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 

 建物測量成果圖。(免竣工圖) 

 使用基地證明文件。 

 權利證明文件。 

 全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 

 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
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 得區
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區分所有：指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
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 按其
應有部分有所有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 



集合住宅、平台、露臺及陽臺 

 集合住宅： 

具有共同基地及共同空間或設備並
有三個住宅單位以上之建築物。 
 

 露臺及陽臺： 

 直上方無任何頂遮蓋物之平臺稱為露臺。 

 直上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陽台設置於地面層之解釋 

1.平台與地面層同一水平且連接 

2.有欄杆扶手於1.2公尺以上得
標示為「陽台」 

3.如於1.2公尺以下且未計入建
築面積，得標示「陽台(法定
空地) 」 

4. 「陽台(法定空地)於公寓大廈應為
共用部分並得依規約定專用。 



專有、共用、約定專用、約定共用 

 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
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 有之標的者。  

 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
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 築物，而供共
同使用者。 

 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
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  

 約定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
定供共同使用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 

應當共用部分不得約定專用！ 



建物基地號 

 依建築法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基地，
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
之法定空地。是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建物之基地號應包括—建物實際占用之土地(建物
坐落地號)及法定空地(建築基地地號) 。 

 問題討論： 

 建物第一次測量時，檢附早期共照之使照辦
理(基地地號同列多筆) ，而其土地已因合
併、分割或重測等原因異動時，建物基地
號如何填列？ 

 



轉繪與實測應審查及注意事項 

1.附早期使用執照辦理轉繪 

2.附合法建物證明辦理實測 

 



轉繪問題分享： 

 基地位置逕依使用執照辦理ok嗎？ 

要檢查嗎? 

如何檢查? 

 剛核發使照之農舍怎麼在鄰地上!？ 

為甚麼會知道?要草木皆兵嗎? 

因為轉繪所以照辦!? 

 早期核發之使用執照有檢查確
認之必要。 

 



舊有合法房屋證明彙整表 土登規定 
法令依據 土地登記規則 

證明文件                        名          稱 發給機關(單位)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戶政事務所 

稅捐處 

自來水公司 

電力公司 

建管單位 

國防部 

農委會航測所 

注意事項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
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
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
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第三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
件。 



外業前應審查注意事項 
 1.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築物無使用執
照者，申請時應檢附主管建築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繳納房屋稅、
水費、電費等證件。    

  如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應另
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2.實施建築管理後之建築物，申請時應檢
附使用執照或拆除道路就地整建證明及
竣工平面圖 。  



外業前應審查注意事項 

 

3.申請人非起造人者，應檢附移轉契約書
或其他權利證明文件。  

4.區分所有建物，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
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附全
體起造人分配協議書 。 

  



問題討論 

   依土登79條申請人非起造人時
應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
文件據辦，房屋所有權人因買
賣契約書遺失無法檢附移轉契
約書時，應如何處理？ 



外業前應審查注意事項 

五、建物基地有無已登記建物?如有! 

    是否不同棟或屬已拆除應先辦建物滅失。 

 

六、法院囑託查封建物是否已辦查封登記過?  

    或囑託查封建物會否產生重複疑慮? 

 已登記屬同棟再增建或遺漏補辦! 

 多棟工廠應注意不可重複辦理(小部分重複)!  



結語：聰明做事 

 測量人員是可以快樂 

 善用科技-技術提升 

 測量資訊彙整與傳承 

 團隊合作，營造組織 



報告結束 

 謝謝 



非都市土地各項管制時間點 

 62年12月24日都市計畫外建築管理辦法頒布 

 田地目1-12等則開始管制內政部台內營字第572056號令公布 

 63年5月28日農地重劃區農田開始管制 

 64年12月31日田地目13-26等則及旱地目管制 

  省府65.05.12府建4字第32810號函 

 66年1月19日實施區域計畫建築管理辦法訂頒 

 69年6月1日頒訂中區區域計畫公告(北中南東) 

  69年6月30公告完成開始以土地使用編定管制 

  (使用分區及編定用地別、田地目以外土地) 

 



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一單位） 

項目 備註 

四千元 位置圖之測量費 以整棟建物為一測量單位 

八百元 平面圖之測量費 1、應分層計算 

2、以五十平方公尺為一單位 

二百元 平面圖（位置圖）之
轉繪費 

十五元 建物平面圖或建物測量
成果圖影印本 

二十元 建物測量成果圖採電腦
列印 

加倍計收 司法機關囑託辦理複丈、測量及勘查業務，並限期在十五日
內辦理者。 

(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準) 



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簡表（續） 

項目 收費 備註 

建物第一次測量 

（有使照） 
4200 4000+200+(15？) 

建物第一次測量 

（無使照） 
4800 4000+800+(15?)(基本收費) 

平面圖800元以每層及50平方公尺為單位 

未登記建物查封 4800 4000+800(基本收費) 

平面圖800元以每層及50平方公尺為單位 

建物轉繪 415 200+200+(15?) 

自用住宅 4800 未登記建物為申辦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需要(基本收費) 

簡化建物第一次測
量 

    415,15(專業人員繪製檢查費) 

登記規費 (1).按權利價值千分之二計收。(使用執照工程造價千分之2)  

(2).書狀費每張八十元。 



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之注意事項 

 建物位置圖，以地籍圖同一比例尺謄繪於
建物測量成果圖左上角或適當位置，並繪
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使用執照
號碼及鄰近之路名。但建物所坐落之土地
過大或過小時，得按原圖比例尺酌予縮放。 

 建物平面圖之比例尺，以一百分之一或二
百分之一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視實
際需要增減之。 



平面圖測繪邊界規定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所有權範圍為界。 
三、前二款之建物，除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者外，
其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屋簷或雨遮等突出部分者，
以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街之建物，無隔牆設置者，以建物使用執
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測繪其位置圖及平面圖。   
五、建物地下室之面積，包括室內面積及建物設計
圖內所載地下室四周牆壁厚度之面積。地第273條 

 



平面圖測繪邊界規定(2)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用執照所
記載之用途及下列測繪規定，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  

一、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四、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無隔牆設
置者，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其面
積應包括四周牆壁之厚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6條。 



平面圖之繪製(1) 

 各層樓平面圖應註明其層次並分別計算其面積 

 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以下記載至第
二位，第三位以下四捨五入 

 騎樓地平面、附屬建物與主體建物相連接處繪
虛線 

 建物建號於公告後填寫 

 建築設計與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量及登記，其
實際狀況及需要不同，故建物面積之計算標準
不一（內政部74年3月18日台(74)內地字第393173號函 ） 

 

 

 



平面圖之繪製(2)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
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
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
予以勘測。 

 區分所有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
標示為共用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以共
有部分辦理登記。 

 

 



平面圖之繪製(3) 
 前項共有部分登記之項目如下： 
 (一)共同出入、休憩交誼區域，如走廊、樓梯、
門廳、通道、昇降機間等。 

 (二)空調通風設施區域，如地下室機房、屋頂
機房、冷氣機房、電梯機房等。 

 (三)法定防空避難室。 
 (四)法定停車空間（含車道及其必要空間）。 
 (五)給水排水區域，如水箱、蓄水池、水塔等。 
 (六)配電場所，如變電室、配電室、受電室等。 
 (七)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 
 (八)其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
的及使用性質約定為共有部分者。 



平面圖之繪製(4) 
 附屬建築物之測(轉)繪 

 平台、陽台、屋簷及雨遮 

 花台、露臺、雨棚、裝飾牆、栽植槽等均不予登
記。但使照計入樓地板面積者不在此限(落日)。 

 部分大樓地下室、屋頂突出物是主建物或附屬建
物依使照記載認定 

 

 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
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將附屬建物計入
樓地板面積者，得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平面圖之繪製(5) 

 夾層：建築同一樓層之夾層超過該層
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
並有獨立出入口與門牌者，得單獨編
列建號登記。 

 公寓大廈非法定停車空間及市場攤位 
1. 建物測量成果圖應按竣工圖轉繪所劃設之停車

位、編號。 

2. 於位置圖加註停車位之數量。 

 

 



平面圖之繪製(6) 
應注意之特殊建築物 

 在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或公共設施
用地上之合法建物 

 建管前合法建物部分在都市計畫道路用
地：加註「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位
於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上」 

 

 



平面圖之繪製(7) 
應注意之特殊建築物 

 依停車場法第16條規定政府與民間投
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物及設施。 

 應於申請書備註：係依停車場法第16條第1項
第2(3)款規定投資興建之停車場建築及設施 

 

 區分所有建物地下層依法附建之防空
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應為共有部分。 

 

 



越界建築 
1、建物位置涉及越界爭議者，應由申請人依測量法
規辦理，其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測量費依「土地複
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計收。 

2、建物部分占用鄰地，於辦理測量時，其建物測量
成果圖中占用鄰地部分統一規定應以虛線繪製並著
色，及於適當空白處加註「本建物虛線部分占用鄰
地（○○段○○號）未計算建物面積」字樣。            
（前省地政處77年7月19日地一字第4047號函） 

 3、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其建築面積與使用執照面積相
符，惟部分占用基地相鄰之土地，該建物所有人得就未占
用部分，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時勿須通知鄰
地所有人。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備註欄加註本合法建
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之文字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9 點） 

 



法院囑託越界建築之註記 

占用鄰地之處理方式： 

 「對於未登記建物辦理查封勘測時，請依法院或
行政執行處人員指定勘測範圍辦理勘測，並據以
計算全部面積辦理登記； 如有占用鄰地部分，
請以虛線表示，並計算其面積；另於建物測量成
果圖上載明本建物總面積為００平方公尺，其中
００平方公尺占用鄰地，而登記人員再據於標示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 
           100.06.24台內地字第1000127768號 


